[bookmark: _Hlk225411167]獲豁免成本分攤的非政府基金資助福利服務／項目年度報表附件3.5

（機構在提交周年財務報告時，須一併提交此報表給社署）
（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
非政府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機構於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使用了部分社會福利署（社署）的津助資源註1，以提供下表獲豁免成本分攤的非政府基金資助的福利服務／項目註2。相關財務資料連同此報表已提交本機構的核數師供其審核本機構的財務報表之用。
	序號
	非政府基金 註3
	福利服務／項目名稱
	推行時段 註4
	[bookmark: _Hlk225353413]整個福利服務／項目的總資助金額 
($) 
	非直接成本佔
總資助金額的比例註5
(%)

	1.
	選擇一個項目。
	
	
	
	

	2.
	選擇一個項目。
	
	
	
	

	3.
	選擇一個項目。
	
	
	
	

	4.
	選擇一個項目。
	
	
	
	

	5.
	選擇一個項目。
	
	
	
	

	註：1
	包括整筆撥款津助及其他津助資源（例如認可處所的津助等）。

	2
	已在此報表呈報的福利服務／項目，無須填報《社會福利服務整筆撥款津助手冊》附件3.1及3.2。

	3
	請選擇：(A)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或 (B) 公益金。

	4
	請填寫整個福利服務／項目的起始及完結的年份及月份。所有於本呈報年度內推行的福利服務／項目均須填寫，並每年申報直至相關服務／項目完成。

	5
	未完成的福利服務／項目請填寫機構向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公益金提交的相關預算比例；已完成的服務／項目請填寫非直接成本佔總資助金額的實際比例。


2. 本機構在推行上述表列的福利服務／項目時，已確保相關《津貼及服務協議》（《協議》）服務不受影響，並符合其《協議》的條款及規定，有關福利服務／項目的服務數據，亦不會納入社署津助或資助服務的服務量及服務成效標準，以避免雙重計算服務數據。
3. 上述表列的福利服務／項目均符合以下條件（如有任何異議，會以社署的闡釋作準）：
(a)  屬有時限性質，旨在滿足福利需要，令社會弱勢群體／人士受惠，並須符合勞工及福利局和社署的福利目標；
(b)  任何未使用的資助餘額須退還給相關非政府基金；
(c)  非直接成本（例如行政開支）佔相關服務／項目的總資助金額不超過15%；
(d)  能提升資源運用上的協同效應，並提升本機構提供服務／運作的效率和效益；及
(e)  如在2026年4月1日前已獲批的資助服務／項目，其已獲批的資助金額不會較原定獲批的金額少。
	經確認
	：
	

	簽署
	：
	

	機構主席姓名
	：
	

	日期
	：
	




